
 

附件二

 

※說明： 

一、請依本規定執行方式律定運作機制，以掌握與處置各種狀況。 

二、上一級主財單位 2小時內到案發單位協助支援，司令(指揮)部層

級主財單位視狀況立即編組赴現場協處，並持續追蹤管制。 

協處 
 

接獲 通報 

研提專

案報告 

指導 

指導 呈報 

司司令令((指指揮揮))部部層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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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主財財單單位位  

國國防防部部  

主主計計局局  

應應變變小小組組  

組組    長長  

重大安全狀況處理作業流程 

發發生生重重大大主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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